
第14章 特别程序

14.1 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14.2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司法协作

14.3 刑事赔偿程序

14.4 当事人刑事和解案件诉讼程序

14.5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

14.6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是相对于普通程
序而言的，是普通程序的发展和补
充，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于普通程
序的规则能更好地处理相关事项。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包括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涉外
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赔偿程序、当
事人刑事和解案件诉讼程序、违法
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和刑事强制医疗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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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14.1.1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概述

14.1.2 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有诉讼原则

14.1.3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案例引入

例14-1 法院拒绝校长要求公开审理案
张某，16岁，为某职业高中学住校学生。同宿舍同学财物多次失窃，校保卫

科经调查认为张某有重大嫌疑，校所在地公安机关在讯问张某后同意保卫科的意
见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校长为增强学生法制意识、教育学生遵守国法校纪的，
联系一审法院要求带领学生旁听该案的审理；同时为严肃校纪，召开校务会议通
过了给以张某“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决定。一审法院有关人员回绝了校长的
要求，并指出校务会议的决定是不对的。
【问题】该法院工作人员的依据何在？



14.1.1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概述

1984年底，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
理未成年人案件。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
交流会，向全国推广少年法庭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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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少年法庭工作随之在全国展开。到1994年，全国各地设立少
年法庭3369个



14.1.2 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有诉讼原则

保障未成年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分案处理原则

法庭审理不公开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

隐私特别保护原则 迅速简易原则

办案人员专业化原则 和缓原则



14.1.3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如果发现有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就应当将其出生的年、月、
日作为一个审查的重点(立案的事实条件和法律条件 ) 。

应查明未成年人是否被教唆犯罪，其生活环境、经历以及生理、心理
特征等有关未成年人的材料（全面调查）

（1）贯彻全面调查原则
（2）慎重适用强制措施
（3）采用适当的传唤讯问方式
对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除按法定的起诉程序进行外，还应当依照最高人
民检察院2006年12月28日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
定》进行。

对未成年人的审判，应当依照2001年4月4日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进行，该规定没有明文规定的，依照刑
诉法的一般规定进行。包括：
（1）审判组织专门化 （2）法庭审理应在既严肃、又平和的气氛中进行
（3）切实贯彻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原则 （4）直接审理原则

（1）与成年罪犯分离关押，使未成年人远离犯罪“污染源”
（2）交付执行时，人民法院应增加未成年人的有关材料，以便执行机关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感化、挽救。
（3）注重思想改造、知识教育和劳动技能训练
（4）注意发挥公检法机关、执行机关及家庭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未成年罪
犯的家庭正确承担管教责任
（5）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核、裁定执行机关依法提出给未成年罪犯减刑或
者假释的书面意见

立案程序的特点 点击查看详细

侦查程序的特点 点击查看详细

起诉程序的特点 点击查看详细

审判程序的特点 点击查看详细

执行程序的特点 点击查看详细


